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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3年12月28日

(2023)浙0481民初7816号
芦爱芬：本院受理的原告郑振会与被告芦爱芬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举证责任通知书等
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给付欠款7000
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从起诉日起至实际付付清之
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以7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三、
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4年2月27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袁花人民法庭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2民初6970号

湖州万熊龙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3）浙
0502民初6970号原告湖州大配角纺织有限公司与被
告湖州万熊龙服饰有限公司有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文书。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
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
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4年2月27日9时30分在本
院织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134号

许晖：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远升科技有限公司与被
告许晖的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许晖偿还原告杭州远升科技有限公司代偿款
211538.27 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代偿款
211538.27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3年3月2日起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违约金上限为42307.65元），限许晖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二、原告杭州远升科技有
限公司在第一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被告许晖名下的
车牌号为浙E2L770车辆的拍卖、变卖、折价所得款项中
按照抵押顺序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73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
讼费5033元，由被告许晖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2876号

沈会兴：本院受理的原告邱杰与被告沈会兴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
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沈会兴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邱杰借款本金
4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4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1.28%自2021年4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
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1360元，由被告沈会兴负担。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168号

杨林根：本院受理的原告闻金毛与被告杨林根的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裁定书。裁
定如下：准许原告闻金毛撤诉。案件受理费1026元，减
半收取513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1073元，由原
告闻金毛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708号

朱新忠：本院受理的原告车文松、车文良、车文珍与被
告朱新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变更当事人）、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于2024年1月30日14时
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1破25号

本院于2023年9月17日裁定受理冯飞个人债务集
中清理一案，并于2023年10月9日指定浙江苏杭律师事
务所担任管理人。自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
请之日起至程序终结之日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
止，冯飞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
飞机商务舱、头等舱、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G字
头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
位；（二）在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

场所进行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
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
购买机动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
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其他非
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债务人冯飞的债权人应于
2024年1月14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德清县
舞阳街道曲园南路707号2幢16楼；邮政编码：313200；
联系人：陈牡芳17857605603】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冯飞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4年1月19日14时00分
在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莫干山人民法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具体参会要求由管理人另行通知。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参加会议时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4110号之一

浙江澳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九江
欧雯服装有限公司诉浙江澳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523民初
411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本案按原告九
江欧雯服装有限公司撤回起诉处理。案件受理费
4110元，减半收取2055元，由原告九江欧雯服装有限
公司负担。本裁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02民初5065号

董建锋、汪掌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告董建锋、汪掌兰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02
民初50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董建锋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借款本金16.8万元，支付利息、
罚息及复利3593.63元（利息、罚息及复利暂计算至
2023年6月28日，此后利息、罚息及复利仍按合同约定
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日，利息、罚息及复利利率合计以
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二、被告汪掌兰对本判决第

一项内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汪掌
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董建锋直接追
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3732元、公告费650元（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已预交），合计诉讼费用4382元，由
被告董建锋负担（其中案件受理费3732元向本院交
纳，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董建锋直接支付给原告浙江
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被告汪掌兰负
连带清偿责任。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逾期则按放弃上诉处理。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4163号

朱悦：本院受理原告严俏俏与被告朱悦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
定书和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4年2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浙江省浦江县
人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4008号

张勇敢：本院受理原告黄清耀与被告黄剑英、张勇
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两
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432948.9元（从
2012年4月12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月利率2分计算
为401358.9元；从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3年9月20
日按4倍LPR计算为31590元），以上合计632948.9元；
自2023年9月21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4倍另算；2.本案
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15日
内。本案定于2024年2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黄
宅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1民初2881号

徐家明：原告何雅林与被告徐家明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用直接或邮寄等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徐家明于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原告何雅林购酒款4600元并
支付利息损失（利息以4600元为基数，自2023年9月1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归还日止）。本案受理费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徐家明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5号

本院于2023年3月27日作出（2023）浙0781破申4
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受理浙江嘉禹服装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因浙江
嘉禹服装有限公司名下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根据
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浙
0781破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宣告债务人浙江嘉禹服装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本案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44号之一

2023年9月11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兰溪立民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兰溪市迪科机床制造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经管理人尽职调查，债务
人财产不足偿付破产费用，无财产可供分配。本院认为，
债务人财产不足以偿付破产费用，无财产可供分配，符合
法律规定的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条件。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3年12月20日裁定宣告兰溪市迪科机床
制造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兰溪市迪科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45号之一

2023年9月11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兰溪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兰溪市德圣板材
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经管理人尽职调查，
债务人财产不足偿付破产费用，无财产可供分配。本院
认为，债务人财产不足以偿付破产费用，无财产可供分
配，符合法律规定的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条件。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
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2月20日裁定宣告兰溪市
德圣板材家具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兰溪市德圣板材家具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1破46号之一

2023年9月11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兰溪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兰溪市百色虹油
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经管理人尽职调查，债
务人财产不足偿付破产费用，无财产可供分配。本院认
为，债务人财产不足以偿付破产费用，无财产可供分配，
符合法律规定的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条件。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2月20日裁定宣告兰溪市百
色虹油墨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兰溪市百色虹油墨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跨越千里的求学之路

罗玉是库车法院立案庭的副庭长。

今夏，宁波中院向库车法院发去邀请

函，邀请后者选派干部，参加一年一度的宁

波法院青年干部培训班。在组织的推荐

下，罗玉第一次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在宁波市委党校，罗玉接受了一次全

方位、沉浸式的培训——19场专题辅导、4

次座谈讨论、4场现场观摩、3场互动教学，

涵盖红色循迹、基层研学、经验分享、调研

展示等特色区块，以及改革创新、审判管

理、案例分析、群众工作等学习内容。

每一堂课，罗玉都学得非常充实，对浙

江及宁波法院特有的工作亮点和重要举措

都详细记录、认真吸收，墨迹满满的笔记本

也承载着她对于推进法院工作现代化的思

考。

“你们的法庭都办哪些案子？”“你们的

部门和人员配置是怎么样的？”“你们的诉

前化解机制是怎么设置的？”“你们的数字

化无纸化配置都到哪种程度了？”

课后，碰到同学，罗玉会积极与他们交

流，分享库车法院做群众工作的特色，研讨

东西部地区法院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推

进“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等工作上的异同

之处，罗玉所在的学习小组还以此为题，撰

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并在结业式上，由罗玉

作为代表作交流汇报。同时，罗玉被评为

此次青干班优秀学员。

培训之余，宁波法院将罗玉安排在奉

化法院江口法庭实践学习。

江口法庭下辖3个街道，属于城郊人

民法庭。近年来，法庭聚焦辖区企业多、流

动人口多、征地拆迁多等特点，构建以镇街

共享法庭为枢纽点、特设共享法庭为延伸

线、村社共享法庭为基本面的多元解纷体

系，推动形成司法保障辖区社会经济发展、

社会经济发展助力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的良

性互动局面。

在江口法庭，罗玉深切感受到浙江大

地上全域数字赋能、多元融合共治的蓬勃

生机，也尝试着将自己多年来服务各族群

众的经验方法融入当地工作。

“你好，我是来自新疆库车法院的法

官，今天这个案子由我来主持调解。”接到

案件的罗玉总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场，耐心

倾听每一位当事人的诉求，积极协助法庭

干警做好诉前化解工作。

“挂职期间，我们也同罗玉进行了深度

交流。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我们得以

更加直观、更加全面地了解东西部地区法

院的工作方法、亮点特色以及各自面临的

主要问题，互学互鉴、共同进步。”奉化法院

副院长陈俊说。

回到库车法院后，罗玉细致梳理总结

所见所学、所观所想，并向全院干警作了汇

报。回顾在宁波为期5周的学习实践，她

仍是感慨万千：“感谢两地法院给我这样宝

贵的机会，我将把所学所思所感转化为高

标准推进工作的不竭动力，用心用情为人

民法院事业贡献力量。”

与子同袍的甬库之情

库车法院干警到宁波法院参与培训学

习，是两地法院协作和宁波援疆工作的一

个缩影。建立对口支援关系13年来，宁波

与库车互帮互助、同心同行，结下了兄弟般

的情谊。

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相支持”

的原则，宁波法院与库车法院在丰富联动

形式、强化调研合作、加强沟通交流等方面

建立起长期紧密的友好法院关系。

2017年1月，宁波中院的房伟作为浙

江法院第九批对口援疆的10名干部之一，

满怀着为祖国边疆奉献力量的信念和热

忱，毅然踏上了西行之路。

在新疆工作的3年间，房伟助力库车

法院在看守所建成并投入使用2个科技法

庭，运营微信公众号“库甬情”，在中央级媒

体上发布宁波援疆报道60余篇，组织库车

法院年轻法官形成的调研报告《论民族地

区离婚案件审判改革》在“中国西部法制论

坛”上被评为二等奖。

2018年来，宁波中院与库车法院先后

5次互派干警开展援训交流，助力提升队

伍建设和审判业务水平。

近期，宁波中院与库车法院签订共建

协议，围绕审判业务、人才智力、教育培训、

物质装备、文化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6个

方面，进一步加大指导帮扶力度，持续优化

全领域合作布局，为促进两地法院共同发

展提供强劲动能。

援疆事业，薪火相传。千里同心，山海

情长。

进入新发展阶段，两地法院将进一步

增进交流、深化合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贡献法院力量。

一场跨越千里的致知之旅

6月26日，为期一个月的2023年宁波法院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库车法院青年干部代表以

及宁波法院青年干部参训。

通讯员 吕品 孔颖

驾车近5000公里，飞机十几个小时，这是新疆库车法院到浙江宁波中院
的距离。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即使山长水远，近年来，两地法院依旧建立起
了深厚的友谊和紧密的联系。


